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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 計畫緣起 

花蓮縣為台灣面積最大之縣市，占全國總面積八分之一。本

縣地形主要由山地、河川和平原組成，境內山多平地少，適宜居

住地區範圍小，人口集中居住地區密度過高，可發展區域分佈不

均。再者，花蓮縣天然災害侵襲頻率高居全國，地理環境處於板

塊推擠的敏感區上，容易造成民眾生命財產的嚴重威脅，建置健

全防災廳舍來加強花蓮縣防救災硬體及設備的充實與全民防災整

備工作，以降低災害發生的頻率與嚴重性。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部分停車場用地與商業區

為機關用地「供花蓮縣消防局使用」)」案為保障花蓮縣北區救災安

全之重要變更。配合花蓮縣消防局 105、106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第八點、加強行政業務管理，規劃消防廳舍整建建置完整消防救

災資源，有效縮短緊急救災救護反應時間，汰換老舊消防器材、

積極規劃消防廳舍整建，改善消防駐地環境，提供外勤同仁更佳

生活及工作環境，並提昇救災、救護品質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

全。 

考量為達有效防災救難的最大效益，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同意撥用後，擬將鄰近吉安鄉福興段 671、

671-3、671-4、672、672-1、672-2 及 656-2 等 7 筆土地，作為

吉安分隊新建基地，並藉興建獨立消防廳舍以滿足容納救災、救

護龐大機具空間，提升消防分隊救助工作的機動性，不僅保障居

民生活安全，亦利於未來地方發展。 

基於花蓮城鄉發展不均，導致地方救災環境基礎建設嚴重缺

乏或待整修，對於鄉鎮居民之人生安全有極大的威脅，故應以永

續社會之概念，加強地方基礎建設之執行，有其急迫性與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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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故透過都市計畫變更方式，將該用地之使用分區指定用途變

更為適宜之機關用地，供花蓮縣消防局使用。 

本案係循個辦變更，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2 項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重大設施之規定迅行變更。 

二、 法令依據 

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規定辦理。

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列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行變

更： 

(一)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 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 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本案配合花蓮縣消防局興建重大建設工程之情事，因消防廳

舍工程之用地取得與工作期程需要有其時效之迫切性，為符合使

用分區規範，辦理都市計畫相關變更作業。鑑於辦理無償取得機

關用地及興闢消防設施，係屬本府重大建設計畫(詳請參閱附件

二)。考量地區發展，本府同意本案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

第 4 款暨第 2 項規定辦理變更都市計畫相關事宜，以加速該地區

建設完善消防設施並提升居民生活安全。 

三、 變更計畫範圍 

本案變更計畫範圍屬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區，位於「吉安

鄉農會」旁，面臨(四)-20M 道路(即台 9 丙號省道)以東街廓內之福

興段 671、671-4、672、672-2、656-2、672-1、671-3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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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共計 3,067 平方公尺，詳圖 1、2 所示。 

 

圖1：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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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計畫概述 

一、 都市計畫辦理歷程 

於民國 70 年 12 月 14 日擬定吉安(鄉公所附近及花蓮國慶地

區)都市計畫公告實施後至今，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已經歷

三次通盤檢討。其間歷次都市計畫異動歷程如下： 

表1：吉安都市計畫歷次都市計畫異動一覽表 

 

二、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 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吉安鄉公所所在地，其範圍東至吉安都市

區界；南至花 28 號縣鄉道南側約 490 公尺；西至台 9 線省

道西側 300 公尺及花 22-1 號鄉道西側約 550 公尺；北至花

蓮市界(建國路)，行政區包括太昌、慶豐、吉安、福興、稻

香、永興、永安(自民國 77 年增列)7 村之部分或全部，計畫

面積約 588.68 公頃。 

編號 計畫名稱 實施日期 公告字號 

1 
擬定吉安(鄉公所附近及花蓮國慶地區)都市
計畫 

701214 
70.12.14(70) 府 建
四字第 129731 號 

2 
擬定吉安(鄉公所附近及花蓮國慶地區)都市
計畫鄉公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書 

751222 
75.12.22(75) 府 建
劃字第 19012 號 

3 
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計畫書 

780930 - 

4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 

830219 
83.2.19 府建劃字第
16647 號 

5 
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 

861210 
86.12.10(86) 府 建
劃字第 142190 號 

6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第一階段) 

981102 
98.11.2 府城計字第
0980184135A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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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年期 

以民國 101 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 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25,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188 人。 

(四) 土地使用計畫 

1.住宅區 

以現有集居地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 4

個住宅鄰里，計畫面積合計 121.16 公頃。 

2.商業區 

配合住宅區劃設 4 處鄰里中心商業區，計畫面積合

計 8.41 公頃。 

3.乙種工業區 

共劃設乙種工業區 2 處，計畫面積合計 9.26 公頃。 

4.文教區 

共劃設文教區 2 處，計畫面積合計 4.17 公頃。 

5.古蹟保存區 

劃設古蹟保存區 1 處，位於吉安慶修院，計畫面積

0.26 公頃。 

6.宗教專用區 

共劃設宗教專用區 4 處，其中 2 處位於區內北側 2

個鄰里單元之間；另 2 處位於計畫區東南側鄰里單元內，

計畫面積合計 2.14 公頃。 

7.歷史風貌專用區 

共劃設歷史風貌專用區 2 處，位於中興路兩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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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合計 1.15 公頃。 

8.河川區 

吉安溪及其支流劃設為河川區，計畫面積合計 6.46

公頃。 

9.河川區兼作道路使用 

劃設河川區兼作道路使用，計畫面積合計 0.15 公

頃。 

10.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 364.99 公

頃。 

(五)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1.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 10 處，包含鄉公所、派出所、民眾

服務社、花蓮農改場、活動中心、衛生所等使用，計畫面

積合計 3.14 公頃。 

2.學校用地 

(1) 國小：共劃設國小用地 3 處，包含吉安、稻香、太昌國小，

計畫面積合計 7.24 公頃。 

(2) 國中：劃設國中用地 1 處，計畫面積合計 3.78 公頃。 

(3) 職校：劃設職校用地1處，為中華工商職校，計畫面積0.34

公頃。 

3.公園用地 

共劃設公園用地 5 處，計畫面積合計 4.14 公頃。 

4.公園用地(供歷史風貌公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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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劃設公園用地(供歷史風貌公園使用)2 處，計畫面

積合計 1.29 公頃。 

5.兒童遊樂場用地 

共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 2 處，面積合計 1.69 公頃。 

6.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用地面積合計 0.40 公頃。 

7.市場用地 

共劃設市場用地 3 處，計畫面積合計 0.81 公頃。 

8.停車場用地 

共劃設停車場用地 3 處，計畫面積合計 0.75 公頃。 

9.加油站用地 

劃設加油站用地 1 處，面積合計 0.25 公頃。 

10.水溝用地 

劃設水溝用地 2 處，計畫面積 1.41 公頃，為地區性

水溝用地。 

(六) 交通系統計畫 

1.鐵路用地 

現有東部鐵路實際保留，劃設鐵路用地 1 處，計畫

面積 1.76 公頃。 

2.道路用地 

計畫道路系統包括聯外道路、區內主要道路、次要

道路等共計 18 條，寬度分別為 30、20、15、12 及 10

公尺，並於住宅區鄰里內劃設 8 公尺道路，以利民眾進

出。本計畫區之道路計畫面積 43.5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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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計畫地區其各種使用分區及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

與建築物之使用及都市設計準則，應依「變更吉安(鄉公所附

近)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

辦理，詳附錄一。 

表2：現行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1)(％) 百分比(2)(％)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121.16 55.81 20.58
商業區 8.41 3.87 1.43
工業區 0.00 0.00 0.00
乙種工業區 9.26 4.27 1.57
文教區 4.17 1.92 0.71
保存區 0.00 0.00 0.00
古蹟保存區 0.26 0.12 0.04
宗教專用區 2.14 0.99 0.36
歷史風貌專用區 1.15 0.53 0.20
河川區 6.46 - 1.10
河川區兼作道路使用 0.15 - 0.03
農業區 364.99 - 62.00
小計 518.15 - 88.02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3.14 1.45 0.53
學校用地 11.36 5.23 1.93
公園用地 4.14 1.91 0.70
公園用地(供歷史風貌公
園使用) 1.29 0.59 0.22

兒童遊樂場用地 1.69 0.78 0.29
綠地用地 0.40 0.18 0.07
市場用地 0.81 0.37 0.14
停車場用地 0.75 0.35 0.13
加油站用地 0.25 0.12 0.04
水溝用地 1.41 0.65 0.24
鐵路用地 1.76 0.81 0.30
道路用地 43.53 20.05 7.39
小計 70.53 32.49 11.98

合計(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17.08 100 -
合計(計畫總面積) 588.68 - 100
註：1.都市發展用地係計畫總面積 除河川區及農業區。 

2.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3.百分比(1)係指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百分比；百分比(2)係指佔計畫總面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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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計畫書 

圖3：現行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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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現況分析 

一、 變更範圍現況 

本計畫範圍使用現況為未開發空地，目前無人使用，地上物

以花木植栽與雜草叢生為主，南側有平房建物 1 棟，建築面積計

73.92 平方公尺(同總地板面積)，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

改良場管理，既有建物功能及面積詳表 3，使用現況詳圖 4。 

表3：現存既有建物樓地板面積表 

建號 地址 建物 建築面積 樓地板面積 

吉安鄉 

福興段 13 建號 
吉安路二段 58 號 宿舍(1F) 73.92 平方公尺 73.92 平方公尺

 

資料來源：左圖為本案拍攝（拍攝時間：105.12.26）。 

圖4：現況情形、位置示意圖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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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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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地消防資源現況 

現今主要以吉安路二段連貫、北接中山路三段往東、南接吉

安路六段往西；其值勤範圍東側約以北安街、慈惠一街及吉興路

一段分界、南側約以木瓜溪以北、西側可達銅門地區、北側約以

美崙溪上游及建國路以南為界，其位置詳見圖 5、6，現況照片詳

圖 7 所示。 

圖5：吉安分隊值勤範圍示意圖-1 

吉安分隊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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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吉安分隊值勤範圍示意圖-2 

吉安分隊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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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左圖為本案拍攝（拍攝時間：105.12.26）。 

圖7：現況吉安分隊消防廳舍現況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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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權屬現況 

本計畫範圍土地地號為福興段 671、671-4、672、672-2、

656-2、671-3 及 672-1 地號等 7 筆土地，詳圖 8 所示，其中

671、671-4、672、672-2、656-2 等 5 筆地號為停車場用地，

671-3、672-1 等 2 筆地號為商業區，土地所有權皆屬中華民國之

公有土地，總計約 3,067 平方公尺。變更範圍之土地清冊彙整詳表

4 所示。 

表4：變更範圍土地清冊一覽表 

地段 地號 土地分區 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福興段 671 停車場用地 2,255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福興段 671-4 停車場用地 80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福興段 672 停車場用地 602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福興段 672-2 停車場用地 16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福興段 656-2 停車場用地 73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福興段 672-1 商業區 14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福興段 671-3 商業區 27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小計 3,067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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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變更範圍地籍套繪示意圖 

672-1 

671-3 

672 
671 

656-2 

671-4 

6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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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通系統現況 

本案變更範圍周邊及範圍內道路開闢現況如圖 9 所示。本變更

計畫範圍預計車輛出入動線臨 20 公尺之台 9 丙省道交通要道，即

為計畫道路(四)-15M 吉安路二段之南北向連貫道路，其路寬有利

於消防救災時車輛進出，又位於主要集中居住地之主要道路，可

快速調派救災。 

資料來源：左圖為本案拍攝（拍攝時間：105.12.26）。 

圖9：變更範圍週邊現況道路系統示意圖 

A B

基地範圍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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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使用需求與必要性 

花蓮縣地形與地理區位的影響，深受颱風、豪雨、土石流與

地震的威脅，加以蘇花公路改善工程預計於 107 年至 109 年陸續

完工通車，屆時將為本縣帶來更為龐大觀光人潮，對本縣消防公

共安全及防救災執行將有新挑戰，需以更高規格之防救災能量加

以因應，因此除尋覓適宜土地空間規劃專業消防單位使用之廳舍

外，亟需成立特種搜救隊，共同出勤配合支援花蓮境內重大災害

搶救（如地震、颱風、洪水、土石流、山難、水難、海難等）及國

際人道救援任務，強化訓練各項災害搶救技能，有效確保縣民生

命及財產安全。 

再者，花蓮縣社經重心及人口分布均集中於北區之花蓮市、

吉安鄉及新城鄉，遇有發生災害時相關救災複雜性及人員搶救程

度均較高，強烈需要即時且專業之團隊執行救災救護工作。現今

花蓮縣消防局第一大隊吉安分隊執勤範圍含跨都市計畫區(吉安鄉)

與非都市計畫(森林區)，勤務範圍南北狹長，消防救災救護支援不

易，故合宜的消防廳舍位置特別重要。 

吉安鄉公所所提供另一筆土地為吉安鄉太昌段 928-4 地號等

鄰近太昌段土地，然消防局各分隊勤務區分，係以建國路以北屬

自強分隊；建國路以南(至木瓜溪)以南係屬吉安分隊，其土地位置

與自強分隊執勤轄區過於接近，以勤務機動性來說有所不足。 

考量勤務範圍、交通區位土地所有人及面積等因素，擇定吉

安鄉福興段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與國有財產署

等 6 筆國有土地，本計畫範圍地點、位置及土地面積皆充足，適合

增設消防據點與特種搜救隊。其出入動線緊鄰台九丙號省道之聯

外交通要道，有利於消防救災時車輛迅速調度動線。基於整體災

害防護考量，提高本縣自救能量，強化救災救護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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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選址適宜性評估 

(一) 區位因素 

本縣消防局吉安分隊勤務範圍含跨都市計畫區域(吉安

鄉)與非都市計畫(森林區)，勤務範圍南北狹長，本計畫配合

消防分隊、特種搜救隊出勤需求，強化既有防救災能量。遷

建新消防廳舍，距離原吉安分隊廳舍位置僅 150 公尺，緊鄰

鄉政中心，可快速調派救護、救災；本案變更區位預計車輛

出入動線臨台 9 丙省道之聯外交通要道，又位於吉安分隊位

居值勤範圍內南北向、主要人口集居軸線中央，適合建置消

防救災駐地，其空間區位意詳見圖 10。 

圖10：吉安分隊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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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地面積需求分析 

本計畫配合消防局吉安分隊及特種搜救隊駐地需求，獲

土地管理機關行政院農委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同意後，擇定

花蓮縣福興段共 7 筆國有土地，總面積約 3067 平方公尺，

遷建新花蓮縣消防局特種搜救大隊暨吉安分隊駐地廳舍。廳

舍配置包括辦公室、會議室、消防車庫、救災器材室、救護

耗材室、救災技能訓練場等，預計新建地上 4 層樓建築物，

總樓地板面積共 3,000 平方公尺。故本變更計畫土地面積符

合消防駐地需要。 

(三) 基地空間配置概要 

本案為提供更高規格之防救災能量，支援境內重大災害

搶救，廳舍規劃由吉安分隊與特種搜救隊合署辦公，於擇定

基地內留設消防廣場、勤務車停車位等勤務空間，預計車輛

進出動線以計畫道路吉安路二段(15M)為主，動線臨台 9 丙

省道交通(20m)，利於消防救災、救護勤務之空間與通道需

求。廳舍以外空間配合本縣特種搜救隊人員進行技能訓練需

求，提供專業救災、搜救訓練場，與各項救護訓練、體能訓

練之之場地，發揮廳舍駐地最大經濟效益，強化消防同仁備

勤待命及日常訓練之空間。 

七、 原有機關用地將來使用計畫 

原有廳舍產權屬花蓮縣警察局所有，花蓮縣消防局將於新建

廳舍完成後，將原有廳舍移交予花蓮縣警察局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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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 變更理由 

(一) 強化本縣面臨高強度複合災害之自救能力 

花蓮縣地形與地理區位的影響，深受颱風、豪雨、土石

流與地震的威脅，加以蘇花公路改善工程預計於 107 年至

109 年陸續完工通車，屆時將為本縣帶來更為龐大觀光人

潮，對本縣消防公共安全及防救災執行將有新挑戰，需以更

高規格之防救災能量加以因應，因此除規劃專業消防單位使

用之廳舍外，亟需成立特種搜救隊，共同支援花蓮境內重大

災害搶救（如地震、颱風、洪水、土石流、山難、水難、海

難等）及國際人道救援任務，強化訓練各項災害搶救技能，

有效確保縣民生命及財產安全。 

(二) 原址廳舍老舊且救災救護機具日漸龐大，空間不足 

吉安分隊現址為吉安鄉吉安路二段 120 號之機關用地，

緊臨吉安派出所，可使用廳舍為兩層樓，且土地面積僅約

100 多坪，，辦公備勤空間狹小侷促，嚴重不敷使用，無法

因應日漸增加之任務需求，復因救災救護機具日漸龐大，亟

需另覓較開闊、平坦之土地新建吉安分隊消防廳舍，藉以滿

足吉安地區之救災救護需求。 

(三) 解除未執行計畫，活化公有閒置空間 

計畫範圍主要為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之停車場用

地，然周邊住宅區及機關部門之產生停車空間需求尚未滿

載，既有平面道路停車空間尚足以應付需求，對於設置立體

停車場需求率不高。故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與國有財產署同意撥用後，將辦理消防廳舍興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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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考量執勤急救災區域，就範圍中心設置新消防廳設據點 

吉安鄉預定興建吉安分隊廳舍之基地，位於吉安鄉福興

段 671、671-4、672、672-2、656-2、671-3 及 672-1 地

號等 7 筆土地，面積約 3,067 平方公尺，約位於執勤範圍中

心點，且其地點、地點位置及土地面積皆充足，適合增設消

防據點。其出入動線緊鄰台九丙號省道之聯外交通要道，有

利於消防救災時車輛迅速調度動線。基於整體災害防護考

量，應確保吉安地區居民消防安全及符合實際救災防護區位

需求。 

二、 變更內容 

變更計畫位於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區南側，(四)-15M

道路(吉安路二段)以東、南界無編號 12M 道路(吉昌二街)、西臨

(十一)-12M 道路(吉昌街二段 236 巷)、北臨無編號 12M 道路(吉昌

一街)，詳變更內容明細表 5、6 及圖 10、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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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
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吉 安
(鄉公
所 附
近)都
市 計
畫 南
側 

停 車 場
用地 
(0.3026) 

機 關 用
地
(0.3067) 

1.強化本縣面臨高強度複合災害之自救能力 
花蓮縣地形與地理區位的影響，深受颱風、豪雨、
土石流與地震的威脅，加以蘇花公路改善工程預計
於 107 年至 109 年陸續完工通車，屆時將為本縣帶
來更為龐大觀光人潮，對本縣消防公共安全及防救
災執行將有新挑戰，需以更高規格之防救災能量加
以因應，因此除規劃專業消防單位使用之廳舍外，
亟需成立特種搜救隊，共同支援花蓮境內重大災害
搶救（如地震、颱風、洪水、土石流、山難、水難、
海難等）及國際人道救援任務，強化訓練各項災害
搶救技能，有效確保縣民生命及財產安全。 

2.原址廳舍老舊且救災救護機具日漸龐大，空間不足 
吉安分隊現址為吉安鄉吉安路二段 120 號之機關用
地，緊臨吉安派出所，可使用廳舍為兩層樓，且土
地面積僅約 100 多坪，辦公備勤空間狹小侷促，嚴
重不敷使用，無法因應日漸增加之任務需求，復因
救災救護機具日漸龐大，亟需另覓較開闊、平坦之
土地新建吉安分隊消防廳舍，藉以滿足吉安地區之
救災救護需求。 

3.解除未執行計畫，活化公有閒置空間 
計畫範圍主要為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之停車
場用地，然周邊住宅區及機關部門之產生停車空間
需求尚未滿載，既有平面道路停車空間尚足以應付
需求，對於設置立體停車場需求率不高。故經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與國有財產署同意
撥用後，將辦理消防廳舍興建工程。 

4.考量執勤急救災區域，就範圍中心設置新消防廳設
據點 
吉安鄉預定興建吉安分隊廳舍之基地，位於執勤範
圍中心點，且其地點、地點位置及土地面積皆充足，
適合增設消防據點。其出入動線緊鄰台九丙號省道
之聯外交通要道，有利於消防救災時車輛迅速調度
動線。基於整體災害防護考量，應確保吉安地區居
民消防安全及符合實際救災防護區位需求。 

 

商 業 區
(0.0041) 

註：本表所列各項面積數據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依實地釘樁測量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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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
變

更
內

容
示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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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增減對照表 

項目 
現行都市
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 
佔都市用地面

積(%)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21.16 121.1527 20.58 55.81
商業區 8.41 -0.0041 8.4059 1.43 3.87
工業區 0.00 0 0 0
乙種工業區 9.26 9.26 1.57 4.27
文教區 4.17 4.17 0.71 1.92
保存區 0.00 0 0 0
古蹟保存區 0.26 0.26 0.04 0.12
宗教專用區 2.14 2.14 0.36 0.99
歷史風貌專用區 1.15 1.15 0.20 0.53
河川區 6.46 6.46 1.10 -
河川區兼作道路
使用 

0.15 0.15 0.03 -

農業區 364.99 364.99 62.00 -
小計 518.15 518.1459 88.02 67.5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3.14 +0.3067 3.4467 0.59 1.59
學校用地 11.36 11.36 1.93 5.23
公園用地 4.14 4.14 0.70 1.91
公園用地(供歷
史風貌公園使
用) 

1.29 1.29 0.22 0.59

兒童遊樂場用地 1.69 1.69 0.29 0.78
綠地用地 0.40 0.4 0.07 0.18
市場用地 0.81 0.81 0.14 0.37
停車場用地 0.75 -0.3026 0.4474 0.08 0.21
加油站用地 0.25 0.25 0.04 0.12

水溝用地 1.41 1.41 0.24 0.65

鐵路用地 1.76 1.76 0.30 0.81

道路用地 43.53 43.53 7.39 20.05

小計 70.53 70.5341 11.98 32.49

合計(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 
217.08 217.08 100 -

合計(計畫總面積) 588.68 588.68 - 1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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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
變

更
後

內
容

示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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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 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二、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 1/2 以上種植花草樹木，樹木以

原生種為主，以綠美化環境。 

三、 考量基地區位限制，無須建築退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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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案配合花蓮縣消防局 105、106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政策，後續

由花蓮縣消防局依序辦理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土地屬中華民國所有，

已於 104 年 6 月 5 日農花改秘字第 1043230052 號函取得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同意撥用公有土地供吉安分隊遷建使用，詳請

參閱附件二。後續相關實施進度與經費請參閱表 7。 

表7：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年度

經費

來源
徵

收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撥

用 

其

他

取得用

地費用

地上物

補償費

用 

工程費用 總計 

機關用地 0.3067     - - 9,900 9,900 

花蓮

縣消

防局 

107

年 

至 

115

年 

花蓮

縣政

府逐

年編

列預

算

合計 0.3067 - - - - - - - 9,900 9,900 - - - 

註：1.表列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政狀況酌予調整。 

2.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附件一、地籍圖及地籍謄本 



 

-附件一-1- 

變更範圍土地清冊一覽表 

地段 地號 土地分區 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福興段 671 停車場用地 2,255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福興段 671-4 停車場用地 80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福興段 672 停車場用地 602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福興段 672-2 停車場用地 16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福興段 656-2 停車場用地 73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福興段 672-1 商業區 14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福興段 671-3 商業區 27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 

  小計 3,067  

 



 

-附件一-2- 

 



 

-附件一-3- 

 



 

-附件一-4- 

 



 

-附件一-5- 

 



 

-附件一-6- 

 



 

-附件一-7- 

 



 

-附件一-8- 

 



 

-附件一-9- 



 

-附件一-10- 

 



 

-附件一-11- 

 



 

-附件一-12- 



 

-附件一-13- 

 
 



 

 

 

 

 

 

 

 

附件二、認定重大建設相關文件 



 

- 附件二-1 - 



 

- 附件二-2 - 

內政部 93 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1 號函 

 



 

- 附件二-3 - 

符合五、（一）、3、(1)（已列入地方政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計畫者。）：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 105 年度施政計畫 封面。 

 



 

- 附件二-4 -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 105 年度施政計畫 第 127、128、132、133 頁。 

 



 

- 附件二-5 -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 106 年度施政計畫 封面。 

 



 

- 附件二-6 -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 106 年度施政計畫 第 122、、128、131 頁。 



 

- 附件二-7 - 

  

資料來源：花蓮縣第一期（101-104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核定本) 封面，102 年 6

月，花蓮縣政府。 

 



 

- 附件二-8 - 



 

- 附件二-9 - 

 



 

- 附件二-10 - 

資料來源：花蓮縣第一期（101-104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核定本) 第 101、、102、

105、106、286 頁。 

 

 



 

- 附件二-11 - 

  

 

資料來源：花蓮縣第二期（105-108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核定本) 封面，104 年 11

月，花蓮縣政府。 

 



 

- 附件二-12 - 

資料來源：花蓮縣第二期（105-108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核定本) 第 5-294 頁。 



 

 

 

 

 

 

 

 

附件三、認定重大建設函文 



 

- 附件三-1 - 

 



 

 

 

 

 

 

 

 

附件四、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 附件四-1 -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部分商業區與停車場用地為機關用地

「供花蓮縣消防局使用」)案」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編
號 

陳情人
及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註 
第一次專案
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 

縣都委
會審議

1 

一、土地
標示：吉
安 鄉 福
興 段
671 地
號 
二、吉安
鄉公所 
三、陳情
人 電
話 ：
03-854
3467 
03-852
3126#1
22 
 

本案擬將停
車 場 用 地
0.3 公頃變
更為機關用
地，勢必更
壓縮本都市
計劃區內停
車場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
比例，且將
造成停車場
用 地 更 不
足。(原都市
計畫需求停
車 場 用 地
3.75 公
頃，現階段
計畫停車場
用 地 為
0.75 公
頃，尚已不
足 3 公頃) 

1.都市計畫公
共 設 施 停
車 場 用 地
不 足 情
形，因停車
場 用 地 變
更 減 少 面
積，建請提
替 代 方 案
改善；如(1)
增 加 附 帶
條件：提供
部 分 土 地
供 停 車 場
空 間 使 用
(2) 停 車 空
間 需 求 檢
討 計 畫 區
內 閒 置 公
有土地，適
度 劃 設 停
車 場 用 地
之 公 共 空
間，以彌補
計 畫 之 不
足。 

2.原有舊有廳
舍 請 加 以
妥 善 管 理
運用，以免
淪 為 閒 置
空間。 

1.未便採納，
理由： 

(1)本基地除建
置 消 防 廳
舍外，並將
增 建 置 訓
練中心，考
量 救 災 救
護 出 入 安
全 與 人 員
進 出 管
制，歉難規
劃 提 供 部
分 土 地 供
停 車 場 空
間使用。 

(2)基地西北側
之「市一」
市 場 用 地
目 前 尚 未
開 闢 作 市
場使用，若
欲 考 量 相
近 之 區 位
條 件 下 提
供 停 車 場
用地，且有
配 套 之 用
地 取 得 計
畫，建議納
入 辦 理 中
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專
案 通 盤 檢
討 案 中 進
行檢討。 

2.酌予採納。

申請列席 
1.縣都委會 
2. 內 政 部 都

委會 

照案通過並
同意業務單
位修正案名
為「變更吉
安(鄉公所附
近)都市計畫
(部分商業區
與停車場用
地為機關用
地「供花蓮
縣消防局使
用」，請業
務單位依程
序提請縣都
委會審議。 

 



 

- 附件四-2 - 

編
號 

陳情人
及陳情
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註 
第一次專案
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 

縣都委
會審議

理由：原舊有
廳舍本隸屬花
蓮縣警察局管
理，消防隊搬
遷至本案預定
位置後原有舊
有廳舍將回歸
花蓮縣警察局
使用，由其單
位決定後續使
用。 

 
 

人陳第 1 案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附件五、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51

次會議會議紀錄 



 

- 附件五-1 - 

 



 

- 附件五-2 - 

 



 

- 附件五-3 - 

 



 

 

 

 

 

 

 

 

附件六、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23

次會議紀錄 

 



 

- 附件六-1 - 



 

- 附件六-2 - 



 

- 附件六-3 - 

 


